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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11月 27日-申請在公共屋邨設立墟市時所遇到的困難 

本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位於九龍東，而九龍東是公屋最多的社區，在公共屋邨舉辦墟市活動，

是更能服務市民、讓市民參與改善生活。 

現屆政府表明是會支持墟市活動的，但政策郤未能落實，而各部門的權責仍然未明確，以至團

體都還是被拖延。 

以下試下以本會在翠屏邨申辦墟市活動作為例子，去說明一下現時政策問題︰ 

1. 房署與管理公司在墟市申請上的職責並不清晰︰ 

公共屋邨都是有管理公司，他們也代表房屋署出席邨管會，現時由管理處負責墟市申請，但

他們似乎不知道房署在墟市申辦方面的程序、手續、或者審批條件…，甚至是政府的程序表，

都是本會提借給管理公司。所以，一直兜兜轉轉，不知要經過甚麼部門。 

房署的角色不清楚，除了邨管會，還要諮詢領展，或社區內其他持份者，團體要自行諮詢？

還是全部由房署去諮詢呢？ 

 

2. 誰代表機構將墟市計劃交上邨管會(EMAC)討論？當 EMAC否決是有否上訴機制？ 

是次本會的墟市計劃，由管理公司交上邨管會(EMAC)討論，結果第一次就被否決，而本會並

沒有機會出席 EMAC作簡介或諮詢，其實管理公司在過程中只拿著計劃書，不可能代表到本

會、向 EMAC成員解釋或回答有關計劃推行的提問。 

是次邨管會否決的理由，並不合理。因為在同一地點，本會有試過舉辦論壇、義賣二手物活

動、嘉年華活動。但邨管會就以墟市活動佔用了居民活動空間、及擔心墟市二手物的衛生問

題…等為理由拒絕有關申請。而本會也只是透過管理公司知道邨管會的決定，但沒有白紙黑

字的闡明反對原因。 

本會認為，應安排團體可出席邨管會，直接介紹計劃、給即時回應委員的提問，即使被否決

也知道委員的關注、及以後再申請時作出適當安排。 

而各持份者在審批墟市活動時，考慮的具體因素是甚麼？政府並沒引，以至各持份者可能為

免出錯以至不願作出批准。 

 

3. 政府指引要諮詢區議會，但是區議會的角色是否合適？ 

以本會在翠屏邨攪墟市的申請為例，半年內已接觸了不少於 5位官塘區議員，所有人都說不

清，應該在區議會大會還是某個小組委員會中討論墟市申請。結果一拖再拖、至今也是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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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其實，在邨管會已有當區區議員在當中，而各區墟市的地點不同，是否有必要每個申請都要

上區議會？每個區議會都有不同的委員會、會期也不同，咁究竟是大會還是某個委員會決定

也攪不清。而區議會這麼多事務，是否有必要每個邨的申請都要上枱重新討論？ 

 

4. 審批墟市活動涉及不同部門及不同的業權持份者，究竟由那個部門作統籌？或作最後決定？ 

因為程序不明確，房署不清晰指引，管理公司要本會去申請食環署牌照、去地政署查詢用地

可否舉辦墟市、去問消防…，其實再次重申，那地方過去曾舉辦其他活動，但就不必經各個

部門。 

據本會了解，如果在食環署的用地舉辦墟市活動，就由食環處統籌跟進、也會跟進區議會，

統籌有關審批程序﹔如果在康文署就由康文署負責。但是在房屋署的地方，既可能涉及不同

的業權，而房屋署表示只是負責查核該地段是否已有其他活動﹔反而要團體自行申請食環署，

即使該地方屬於房屋署，而且墟市活動並沒有煮食，也沒有明火、更沒有表演活動等，房署

都要團體向各部門申請，如公眾娛樂牌…等。 

所以，本會認為，如使用房署地方，如不涉及表演就不必申請公眾娛樂牌，如不涉煮食也不

必經食環署，屬房署屋邨地也不必問地政署。 

現在房屋署，至今未有承擔起統籌的角色，以至在屋邨的墟市活動的申請程序還是各邨各例，

令團體感到困惑。 

 

本會仍然會繼續申辦屋邨墟市活動，並對政策有以下建議︰ 

1. 屋邨墟市的最後審批權理應是交給房屋署，而不是其他部門或地區人士。鑑於民間團體的資
源或區內影響力有限，部分團體對於需自行由下而上諮詢區議員、互委會、商戶或其他地區

人士感到困難，當中房署應可協助進行地區諮詢。 

2. 如果墟市活動內容不涉及食環署的牌照的話，房署應履行「自己地方自己管」，負責審批及
遞交到各平台進行諮詢。 

3. 增加地區諮詢的透明度，邀請倡議者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匯報計劃書，並公開會議紀錄及
內容。清楚列出計劃書該遞交到區議會哪個小組或會議進行諮詢，更讓倡議者可發言講解。 

4. 設立上訴或投訴機制，讓團體修改計劃書，促成下次墟市申請。 




